農業信用保證基金申請信用保證案件停止授權作業須知
96年3月22日經本基金總經理核定，96年5月1日起實施。

97年7月10日經本基金總經理核定修正第2、3點規定，97年9月1日實施。
一、本作業須知依本基金保證作業要點第五條規定訂定之。

二、政策性專案農業貸款及微型企業創業貸款信用保證案件，如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為本基金他筆保證案件之主、從債務人，且該案業經本基金列管者，應即停止授權，並專案送本基金審核通過後，始得貸放。

前項貸款以外之申請信用保證（不含轉展期）案件，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停止授權，並專案送本基金審核通過後，始得貸放。

（一）個人戶：

１、申請人年齡加計借款期間已達70歲，且未加徵年齡加計借款期間未滿65歲之保證人者。

２、申請人及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合併累計保證貸款餘額超過新台幣500萬元者。

３、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於本案申貸日前3個月內已有他案（不含農家綜合貸款、借新還舊或轉（展）期案件）經本基金承保，尚未全數清償者。

４、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為本基金他筆保證案件之主、從債務人，且該案業經本基金列管者。
５、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曾受拒絕往來處分者。

６、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最近三年內曾有存款不足退票紀錄已辦妥清償贖回、提存備付或重提付訖之註記者。但其退票當日於金融機構之存款總餘額大於退票金額者不在此限。

７、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曾受信用卡強制停卡，或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信用資訊最近1年內金融機構還款紀錄（含現金卡）有延滯1次（含）以上，或信用卡有延滯3次（含）以上者。
８、申請人及其配偶於全體金融機構無擔保債務（含信用貸款餘額、信用卡循環動用餘額、信用卡未到期分期償還待付金額、現金卡放款未逾期金額）總餘額（不含本案）合計超過新台幣100萬元者。

９、申請人或其配偶任一人信用卡循環動用餘額、信用卡未到期分期償還待付金額及現金卡放款未逾期金額合計超過新台幣25萬元者。

１０、申請人及其配偶最近三個月於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有金融機構「新業務」查詢紀錄合計達5次以上者（含查詢當日，不含本案。同一授信單位查詢以1次計）。
（二）企業戶：

１、本基金業務處理準則第5條之2所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２、申請人最近年度或最近12個月營業收入較前1年衰退達20％
以上者。

　　　３、申請人短、中期週轉授信總餘額占最近一年報稅營業額之比率超過50％者，餐飲業超過30％者。

　　　４、申請人使用統一發票，最近年度期末負債比率（負債／淨值）超過300％者。但其後已辦理增資，而期中財務報表已無上開情事者，不在此限。

　　　５、申請人免用統一發票，且經稅捐機關核定繳納稅額，其累計保證貸款餘額（含本案）超過最近年度或最近12個月核定營業額者。

　　　６、申請人及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合併累計保證貸款餘額超過新台幣500萬元者。

　　　７、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於本案申貸日前3個月內已有他案（不含農家綜合貸款、借新還舊或轉（展）期案件）經本基金承保，尚未全數清償者。

　　　８、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為本基金他筆保證案件之主、從債務人，且該案業經本基金列管者。

　　　９、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曾受拒絕往來處分者。
　　　１０、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曾受信用卡強制停卡，或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信用資訊最近1年內金融機構還款紀錄（含現金卡）有延滯1次（含）以上，或信用卡有延滯3次（含）以上者。
　　　１１、企業戶負責人及其配偶於全體金融機構無擔保債務（含信用貸款餘額、信用卡循環動用餘額、信用卡未到期分期償還待付金額、現金卡放款未逾期金額）總餘額（不含本案）合計超過新台幣100萬元者。

　　　１２、企業戶負責人或其配偶任一人信用卡循環動用餘額、信用卡未到期分期償還待付金額及現金卡放款未逾期金額合計超過新台幣25萬元者。

　　　１３、企業戶、負責人及負責人配偶最近三個月於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有金融機構「新業務」查詢紀錄合計達5次以上者（含查詢當日，不含本案。同一授信單位查詢以1次計）。
三、前述申請保證案件屬個人戶者，其應檢附之文件，依本基金保證作業要點或各項貸款保證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四、本作業須知經本基金總經理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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